彭财购处字〔2019〕03号

彭泽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九江浔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当 事 人：九江浔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彭泽县万盛广场2号楼5楼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关于“彭泽县乡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采购编号：JJXH-2019-C014评审结果的报告已收悉，该项目的采购单位是九江市彭泽生态环境局，项目的预算金额为1530万元，在开标时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只随机抽取了5位评审专家，评标委员会成员不足7人以上单数。

二、处罚依据和决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1）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2）技术复杂；（3）社会影响较大。第六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或者其成员存在下列情形导致评标结果无效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但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除外：第（一）款 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

（二）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第（五）款 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

（三）对你单位下达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如下：

（1）原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规定，评标结果无效。

（2）可以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原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重新组建的评标委员会，原评标委员会成员无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参加重新组建的评标委员会。

（3）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三、权利告知：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彭泽县人民政府或九江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2019年12月17日
	彭泽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